公告日期：109.06.30
文件編號：HS-B-03-01
教育訓練作業程序
文件履歷
	版本
	公告日期
(年/月/日)
	修訂內容摘要
	制定
	審核
	核准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
註:文件版本為01版，修訂換版時，文件版本依序為02、03…遞增。
1.目的：
為提昇校務運作及工作者的能力，藉由教育訓練以增加人員職安衛意識，，規範各職務人員職安衛能力與技能，以落實職安衛之相關要求，並提昇組織運作績效。
2.適用範圍：
本校作業現場活動與作業之所有相關人員。
3.定義：
無。
4.權責：
4-1.秘書室：
4-1-1. 核准本校主管及人員教育訓練需求。
4-1-2. 核准本校人員「外送訓練申請表」。
4-1-3. 核准本校人員「外送訓練心得報告表」。 
4-2會計室：

4-2-1.依據人事室提送內部教育訓練需求及經費表審核經費，經校長核可後，始可辦理並依據實際支出辦理核銷。
4-2-2.外送進修費用補助方式為：由單位主管主動推薦，經核准參加外送進修，憑繳費單據申請全額之進修補助費。

4-3.人事室：
4-3-1.研擬規劃全校性行政人員及主管教育訓練，協助辦理教育訓練課程。
· 內部訓練：人事室規劃教育訓練課程，經人事單位主管、會計室、秘書室、經校長簽准後，協調內部講師或外部專家授課。
· 外送訓練：各單位編制之行政人員及約聘人員得依需求向人事室提出申請，外送訓練案件須經申請人單位一級主管核准後，將有關表件（簽呈及簡章）與「外送訓練申請表」送交人事室審核，經校長核可後，即由申請人自行報名參加。
4-3-2彙整各單位提交之「外送訓練申請表」、「外送訓練心得報告表」並依據報名單據辦理核銷。
4-3-3按法規要求保存全校相關人員的職安衛教育訓練紀錄。
4-4.各單位主管：
4-4-1.各單位主管檢視該單位相關人員能力，規劃單位內必要的教育訓練或前往其他機關上課。
4-4-2.依照各單位編制之行政人員及約聘人員能力需求，由申請人填具「外送訓練申請表」，單位主管推薦後提交人事室。
4-4-3.依據核准後之「外送訓練申請表」，由申請人自行報名參加。課程完成後由申請人填具「外送訓練心得報告表」及繳交繳費單據。
4-4-4依據該單位需求，指派負責人員辦理承包廠商教育訓練課程。
4-5.職安衛單位：配合法規要求與本校之職安衛政策與目標，釐訂全校之職安衛相關所需之教育訓練與證照。
5.作業內容
5-1.教育訓練課程需求：
5-1-1.新進人員教育訓練：
新進人員應於報到後，於本校規劃辦理新進人員教育訓練期間，接受教育訓練及校長座談會，使新進人員能了解本校行政人員之相關要求、基本規定及行政流程。
(a) 新進人員需實施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至少3小時，訓練內容包含但不限於：現場危害告知、法規概要、安全衛生工作守則、自動檢查、緊急事故應變處理、消防及急救常識及危險物有害物通識規則等…

(b) 若人員將進行之工作為特殊危害作業，除一般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外，尚須按法規進行其他與該同仁工作相關之主題職安衛教育訓練。
5-1-2.現有行政人員教育訓練：
各單位主管檢視該單位相關人員受訓狀況，並提供必要的教育訓練。人事室檢視全校行政人員受訓狀況，提供必要的職能教育訓練。
5-1-3.主管教育訓練：
人事室檢視校內一、二級主管需求，並提供必要的教育訓練。
5-1-4.承包商認知訓練：
針對提供本公司工程、勞務等承包商，由職安衛單位針對該承包商從事之活動進行相關的職安衛教育訓練，使其瞭解本校之相關要求，告知注意事項，或於採購合約中要求承包商具備一定資格之專業人員，並請承包商提供該專業人員之訓練證明或證書。詳細執行按「承攬商職安衛管理辦法」辦理。
5-1-5.人事室與職安衛主導單位應每年規劃職安衛主題相關教育訓練，並按法規要求時數要求各單位人員參與並保留訓練紀錄。
5-1-6.職安衛管理作業人員之資格條件：
本校職安衛人員，應依據以下《專業人員資格條件表》進行內訓或外訓。
	專業技能
	資格

	內部稽核人員
	須受相關稽核訓練3小時以上或外訓結業證書

	職安衛法規鑑別人員
	須受職安衛或法規相關教育訓練3小時以上
或曾有相關學經歷1年以上或職安衛證照人員

	職安衛管理人員
	須取得職安衛管理人員相關證照，並依據法規要求定期回訓


5-2.教育訓練計畫規劃與辦理：
5-2-1.為維持各單位之有效運作，單位主管針對以上課程需求之人員鑑別其應受之專業課程訓練，進行內部及外部訓練。
5-2-2.人事室擬定全校行政人員及主管教育訓練課程，經會計室、秘書室、及校長核准後實施。
5-2-3.各單位得因實際需求，於當年度教育訓練計畫外，再規劃增加教育訓練課程，協調內部講師或外部專家授課。若有特殊需求得派員前往其他機關上課，經單位主管核准後辦理。
5-2-4.本校編制之行政人員及約聘人員得由單位主管主動推薦，提送「外送訓練申請表」，經核准後始得報名上課。申請外送訓練人員於課程結束後，應於兩星期內書寫「外送訓練心得報告表」，經單位主管批閱後，送交人事室。憑繳費單據及「外送訓練心得報告表」申請全額之進修補助費。每學年各單位補助總金額，以不超過人事室編列之教育訓練預算為原則。「外送訓練心得報告表」除作為日後舉辦相關訓練安排擔任講師外或安排成果報告，並作為個人工作升遷調派之參考。進修心得報告經兩次催繳而仍未繳交者，暫停其外送進修之權利。另外送訓練資訊亦可透過外來公文，經由承辦人簽辦，經核准後始得報名參加研習或上課。
5-3.各單位實施教育訓練後，要求上課人員在教育訓練簽到表簽名，如人員為接受外訓，則人員所屬單位請於課後自行保留相關證書或講義資料，以供調閱查核，並保留訓練紀錄。編制之行政人員及約聘人申請本校「外送訓練申請表」者，請於課後提供相關證書供人事室建檔。
6.相關文件：無。
7.附錄：
7-1.附件：
7-1-1.附件一：教育訓練作業流程
7-1-2附件二：單位內教育訓練作業流程
7-1-3.附件三：外送訓練作業流程
7-2.附表：
7-2-1.附表一：外送訓練申請表。(表單編號：)
7-2-2.附表二：外送訓練心得報告表。(表單編號：)
附件一、全校性教育訓練作業流程
附件二、單位內教育訓練作業流程



附件三、外送訓練作業流程

[image: image1.emf]外送教育訓練

申請人 人事室

開始

單位主

管核定

否

進行審核

是

研習結束兩週內

繳交 「 外送 訓練

心得報告表 」

研習報告

陳核校長

完成

校長核定 否

因業務需要

簽陳研習

辦理經費

核銷登帳

退回申請人

填寫 「 外送

訓練 申請表 」

是


附表一、外送訓練申請表(表單編號：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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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二、外送訓練心得報告表(表單編號：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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